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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顛覆國家政權 47攬炒派續還押

經過連續四日聆訊，國安法指
定法官、總裁判官蘇惠德昨日終於
聽完所有被告的保釋申請及其他爭
拗的陳詞。當中31名被告包括區諾
軒、趙家賢、鍾錦麟、吳政亨、袁
嘉蔚、梁晃維、徐子見、岑子杰、
毛孟靜、馮達浚、劉澤鋒、黃之
鋒、李嘉達、譚得志、胡志偉、朱
凱廸、黃子悅、尹兆堅、吳敏兒、
譚凱邦、何桂藍、劉頴匡、楊岳
橋、陳志全、鄒家成、林卓廷、范
國威、梁國雄、岑敖暉、王百羽及
余慧明都不獲准保釋，曾在庭上哭
訴 「作為大律師在玻璃後陳詞」 博
同情的楊岳橋，繼續在監房體會他
自己說 「令人生更精彩」 的真諦。

戴耀廷兩案撤保釋申請
蘇官指出，由於沒有充足理由

相信上述被告不會繼續作出可能危
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故駁回保釋申
請。案中組織人之一的趙家賢等七
名被告放棄，其他人決定於3月12日
再向蘇官覆核保釋申請的決定。

至於被列為案中首被告的戴耀
廷，昨日在高院就其「佔中」案上訴
應訊後，被高院撤銷保釋等候上訴
裁決，意味他即使在今次國安案獲
准保釋，亦要繼續還押監房。戴耀廷
昨出席完「佔中」上訴案，傍晚返回
國安案聆訊後決定撤回保釋申請。

其餘15名被告包括鄭達鴻、楊
雪盈、彭卓棋、何啟明、劉偉聰、
黃碧雲、譚文豪、施德來、張可
森、伍健偉、郭家麒、呂智恆、林
景楠、柯耀林及李予信，蘇官表
示，考慮過相關的法律原則、控方
指控、各被告被指控的犯案程度、

涉案行為、個人背景等因素，決定
批准保釋。

案件押後至5．31再訊
代表控方的副刑事檢控專員楊

美琪隨即表示，律政司司長根據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H條，正
式提出覆核蘇官批准保釋的決定。
同時，控方引用該條例第9I條，要
求蘇官按條文要求把該15名獲准保
釋的被告即時扣押，並通知司法常
務官，要在48小時內把15人帶往高
院原訟庭處理；蘇官表示，按例他
是必須把該等人還押看管。

最終蘇官批准把本案押後三個
月，直至5月31日再訊，其間等候警
方調查，包括400多項電子產品內的
資料、涉案戶口的資金流向等；控
方稱不排除加控各被告其他罪名。

包括非法 「佔中」 發起人戴耀
廷等在內的47名攬炒派，去年發起
及參與所謂 「35+初選」 ，涉嫌違
反香港國安法中 「串謀顛覆國家政
權罪」 被起訴。

提堂聆訊昨日踏入第四天，區
諾軒、趙家賢、黃之鋒、朱凱廸等
31名被告保釋申請被駁回，戴耀廷
則臨時轉軚撤回保釋申請，其餘15
名被告卻獲准保釋，律政司隨即提
出覆核，該15人按例被即時扣押，
以待高院於48小時內處理，因此案
中所有被告目前須還押監房候訊。

官准15被告保釋 律政司即提覆核

非

法

初

選

▲昨日等候結果期間，庭外有補給站為在
場黑衣人提供糧水，極有組織。

▲47名被捕攬炒派由囚車押回收押所。案
件押後至5．31再訊。

▲因應大批黑衣人聚集，警方昨晚七時半
左右在法院外高舉紫旗警告，指在場者或
違 「國安法」 ，要求他們離開。

【大公報訊】記者黃浩輝報道：
攬炒派47人被落案控告違反香港國安
法中的 「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包
括所謂 「35+初選」 發起人戴耀廷等
人的保釋申請昨晚作出裁決，政界及
法律界對於當中有15被告獲准保釋感
到嘩然。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任何涉
及香港國安法而被起訴的人，必須確
保不會再犯的情況下才可考慮批准保

釋，因此該案的15被告獲准保釋是
「不合理」 ，但讚賞律政司立即提覆
核反應很快，換言之全部被告須繼續
還押。

應參考黎智英拒保準則
葛珮帆續稱，不少市民對於有被

告獲准保釋表示強烈不滿，她批評攬
炒派過去的所作所為給香港造成極大
傷害和破壞， 「不論是還押還是坐監

都無法贖罪，所以不准保釋是理所當
然的事。」

立法會議員容海恩亦指出，根據
涉違國安法的黎智英被拒保釋的準
則， 「涉及國安法的均屬嚴重罪行，
不論案情如何都要考慮被告的潛逃風
險，所以不能輕易容許保釋。」 她認
為政府早已明確指出，攬炒派所謂的
「初選」 是不合法，因此律政司就事
件中的涉事人作出起訴，做法正常且

合理。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法學教授

傅健慈表示，鑒於早前涉嫌違反香港
國安法的黎智英保釋事件，但凡國安
法相關案件，其保釋門檻較嚴格得
多，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被告在
保釋期間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
行為。根據國安法第42條的有關保釋
條文，法官不應批准被告保釋，即規
定對被告原則上不得准予保釋。

政法界：涉嚴重罪行 准保不合理

200黑衣人叫􀎠港獨􀎡口號 涉違國安法
【大公報訊】記者黃浩輝報

道：非法 「佔中」 發起人戴耀廷等
共47名攬炒派的 「初選」 保釋申請
昨日判決，約二百名黑衣人於昨晚
聚集到法院外叫囂 「港獨」 等口
號，其間警方曾高舉 「紫旗」 ，指
現場有人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另
沉寂一段時間的疑似 「小白」 （精
神殘障人士）化身 「聲援師」 （見
圖），並一度情緒失控追打在場記
者及拍打多名警員，該男子其後報
稱不適送院。

該案一連四日進行 「馬拉松
式」 聆訊，逾200黑衣人從早到晚
在法院外播放及唱 「獨歌」 ，又嗌
「港獨」 口號；另現場有人派發熱

飲、飯盒、保暖貼及 「黃絲」 中藥
飲料等，黑暴後勤支援場景再現。

疑似「小白」拍打警員
另外，沉寂一時疑似「小白」響

應TG號召化身「聲援師」到法院外，
其間因未能進入法庭而情緒失控，
並因向記者表示 「來聽反對派初

選」 ，結果被現場的黑衣人喝罵；
隨後他因未能進入法庭，情緒失控
以手追打記者及拍打多名警員，警
員表現克制，有「黃絲」指該男子患
有自閉症，前日曾到庭外撐場。

及至昨晚法官作出宣判時，場
外聚集的黑衣人霸佔行人路及行車
線，警員隨後展示 「紫旗」 ，警告
在場人士涉嫌違反國安法，現場氣
氛一度緊張，更有黑衣人假裝蹲在
地上嚎哭，博取眼球吸引傳媒注
意，做完爛騷後和平散去。

壹傳媒多名高層被邀錄口供
【大公報訊】涉違反香港國

安法被收押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
英，與另外10人牽涉的欺詐案有
新進展。消息指，警方國安處繼
日前拘捕集團前執行董事丁家裕
後，近日已聯絡該集團多名現任
及前任管理層和員工到警署錄口
供，包括現任非執行主席葉一
堅，警方已就該宗廠房用地及洗
黑錢案，接觸近40名相關人士。

被警方要求到警署錄口供人
士中，包括現任壹傳媒集團非執

行主席葉一堅，以及20年前離開
該集團的《蘋果日報》創刊總編
輯羅燦和90年代任職行政總裁的
何國輝等人。

據了解，葉一堅目前身在台
灣，警方近日曾聯絡對方稱其與
串謀欺詐案有關。另有消息指，
國安處於去年八月在拘捕黎智英
等人的行動中，動用大量警力到
位於將軍澳的壹傳媒大樓蒐證並
帶走部分員工的工作物品，相關
人士近日被聯絡到警署錄口供。

大公報記者 胡家俊（文）
蕭霖、凱揚、突發組（圖）

【大公報訊】保釋申請的法律
程序一般不准報道，但辯方藉詞以
「公眾利益」 為由，要求法庭酌情

放寬報道限制，以讓公眾得悉各被
告的陳情、政治主張及法律爭拗，
同時卻要求禁止披露辯護理據。裁
判官直指辯方的建議不可行兼對控
方不公平，又反問： 「我聽到好多
令人動容嘅 『故仔』 ，但同公眾利
益有何關係？」 最終為確保審訊公
正，駁回辯方申請。

受《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P
條限制，除非法庭認同有公正目的
而批准豁免，否則傳媒及公眾只能
公開保釋申請聆訊提及過的控罪、
申請結果等不受爭議的資料。日前
有傳媒向法庭申請剔除相關報道限

制，辯方表示支持並加入。
控方表明反對，批評相關申請

是「天馬行空」，重申若放寬報道限
制，將會影響之後的審訊。但有辯
方律師聲稱，若公開本案的法律爭
拗和檢控基礎， 「有助公眾認識國
安法」 。不過，辯方同時卻要求繼
續禁止報道各被告的辯護理據、家
庭背景，甚至學歷也不希望公開。

何桂藍庭上「嘆報紙」被斥
對於辯方要求 「選擇性」 只披

露控方的指控，而不公開被告的辯
護方向，蘇官認為不公平。蘇官強
調，法庭有責任確保公平審訊，
「過往有個案係披露太多資料，辯
方以影響公平審訊為由，申請永久

終止聆訊」 ，最終駁回放寬報道限
制的申請。

然而，不少攬炒派支持者已在
網上流出保釋程序的內容。如已逃
往美國尋求「庇護」的梁頌恆，透過
Fb轉載旁聽者提供的聆訊內容；根
據相關法例，發布及轉載的人都涉
犯法，可罰款五萬元及監禁半年。

另外，繼日前在開庭前 「玩
咪」 唱歌後，被告之一的何桂藍又
搞事，昨日聆訊時雖仍被還押，卻
被裁判官發現她竟離奇地 「嘆報
紙」 。裁判官見狀即時喝止： 「庭
上要專心定唔聽陳詞，係你個人選
擇，但法庭程序上係唔可以睇報紙
或睇書。」 何桂藍辯稱： 「我喺地
下執到咋。」

辯方申撤報道限制 官：與公眾利益何干？

各人一致的保釋條件：
•不得作出、發放或轉載任何可能有合理理由
被視為違反香港國安法及香港法律維護國家
安全的言論

•不得作出任何可能有合理理由被視為違反香
港國安法及香港法律維護國家安全的行為

•不得組織、安排、參與或協調任何級別的選
舉，不論政府或非政府舉辦的任何選舉（投
票除外）

•不得聯絡任何外國官員、議員、各級議員成
員或其他服務以上人員的人士

•每日凌晨12時至早上7時宵禁
•不准離港、交出所有旅遊證件及BNO
•每星期三至四次到警署報到

資料來源：大公報記者整理

32被告不准保釋
非法「佔中」發起人
前立法會議員
「三投三不投」
聯署發起人

前民主動力召集人
前民主動力副召集人

民主黨
民主黨
民主黨

公民黨（已退黨）
新民主同盟
「議會陣線」
人民力量

戴耀廷（撤回申請）
區諾軒

吳政亨

趙家賢
鍾錦麟
胡志偉
尹兆堅
林卓廷
楊岳橋
范國威
朱凱廸
陳志全

觀塘區議員
元朗區議員
荃灣區議員
荃灣區議員
沙田區議員
南區區議員
東區區議員
中西區區議員

李嘉達
王百羽
譚凱邦
岑敖暉
岑子杰
袁嘉蔚
徐子見
梁晃維

蘇惠德批出的保釋條件

前 「香港眾志」 秘書長
前 「學民思潮」 發言人
前《立場新聞》記者
「議會陣線」 召集人
人民力量副主席
社民連副主席
職工盟主席

「醫管局員工陣線」 主席
「民間集會團隊」 發言人
「半島連線」 召集人
仁大學生會前會長
公大護理系學生

黃之鋒
黃子悅
何桂藍
毛孟靜
譚得志
梁國雄
吳敏兒
余慧明
劉頴匡
馮達浚
劉澤鋒
鄒家成

15被告獲准保釋
民主黨

公民黨（已退黨）
公民黨（已退黨）
灣仔區議會主席
東區區議員

東區區議員、公民黨（已退黨）
南區區議員
深水埗區議員
深水埗區議員
黃大仙區議員
屯門區議員
元朗區議員
西貢區議員

「北區連線」 成員
阿布泰國生活百貨創辦人

黃碧雲
譚文豪
郭家麒
楊雪盈
鄭達鴻
李予信
彭卓棋
何啟明
劉偉聰
施德來
張可森
伍健偉
柯耀林
呂智恆
林景楠

▲保釋申請被拒後，黃之鋒及戴耀廷等被告昨晚再由囚車押回收押所。

戴耀廷黃之鋒


